
 - 1 - 

 

 

 

 

 

泰院政发„2018‟7号 

 

泰山学院关于加强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 

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 

为充分发挥我校的教育资源优势，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

展服务，进一步增强办学活力，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继续教育的办学形式 

1.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的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的

教育活动，是终身学习体系的组成部分。继续教育是我校教育事

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2.我校的继续教育主要有函授教育、开放教育、网络教育、

农村和城市社区“两委”成员基层干部学历教育、短期培训等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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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形式。坚持校内与校外结合、学校与部门结合，巩固函授教育，

扩大开放教育和网络教育，办好基层干部学历教育，积极开拓短

期培训，促进继续教育事业全面发展。 

二、继续教育的管理体制 

1.继续教育学院是我校继续教育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实施部

门，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，全面负责继续教育工作的组织、

协调和招生、教学、教务、教材、图书、档案、实验技术等管理

工作。泰安广播电视大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合署办公，在业务上接

受上级电大的指导。 

2.有关教学单位按照学校的安排，在继续教育学院指导下负

责所属专业（课程）的继续教育教学工作。继续教育学院制定课

时费支出标准，报学校批准后执行。 

3.学校各有关部门要妥善处理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关系，

做好协调安排工作，配合支持继续教育学院共享学校的教学资源。 

三、继续教育学院的主要工作职责 

1.制定实施学校的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组织开展

函授教育、开放教育、网络教育、基层干部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

等工作。 

2.组织协调相关二级学院（部）制定实施成人教育专业建设

规划、课程建设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教学大纲，负责检查

落实专业教学和课程教学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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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负责继续教育学生的学籍及档案管理工作，负责办理、发

放继续教育学生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和培训证书。负责继续教

育教材管理、实验技术工作。 

4.负责继续教育的各类招生工作，负责继续教育检查评估工

作。负责继续教育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工作。 

5.负责协调指导有关的继续教育函授站（教学点）、电大站

（分校、教学点）的招生、教学、教务、考务、教材等管理工作。

负责继续教育合作办学、培训和联络工作。负责各级各类成人教

育考试工作。 

6. 负责全国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

试工作。 

7.完成学校安排的其他工作。  

四、继续教育的经费管理 

1.严格执行上级的继续教育收费政策，学费、培训费、教材

费、考试费、专项经费等由财务处收取，学校统一管理，实行收

支两条线。 

2.学校每年划拨一定的预算经费，确保继续教育学院工作正

常运转。 

3.开放教育统一考试、全国网络教育统一考试(部分公共基

础课)、学位英语及主干课程考试等，学生缴纳的考试费专款专用，

以考养考，结余留用,确保各项考试工作的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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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 

1.本意见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2.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为 3年。原《泰山学院

关于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》（泰院政发„2014‟3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山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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